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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模式：公司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和终端等业务销售模式以直销方式为主，经销方式为辅，

公司持续开拓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覆盖国内多个城市，并覆盖欧洲、北美、印度和

东南亚等区域市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包括直接出口向海外客户销售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

向国内客户销售无线通信模组并随客户整机出口、向跨国代理商销售无线通信模组或终端等。公司

在城市物联感知领域推广服务运营模式，公司云平台的销售系直接与最终客户或集成商签订合同，或

者公司通过客户招投标环节在中标后与客户签订合同，然后向客户交付和部署云平台，经客户验收后

实现销售。公司云基础设施的销售系公司与客户（部分为最终客户或其指定的公司，部分为代理）签

订合同，安排货运并向客户交付，最终由客户验收通过后双方完成结算。在交付过程中，公司还为客

户提供集群方案设计、服务器升级、上架、组网、调试、技术支持等服务，在交付后提供售后服务。

（2）收入确认方法：公司的收入确认方法具体为，①内销产品（包括云基础设施产品）收入确认需

满足以下条件：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时点，通常为本集团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货物运至客户指定

交货地点，经客户对货物验收（合同约定验收的）或签收后；②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出

口贸易方式为FCA，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后确认收入；③提供技术服务收入确认需满足相关服

务已完成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

（3）应收账款规模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无线通信模组及相关业务
云产品业务

租赁及其他业务
合计

2025年期末应收账款

（包含合同资产余额）
51,618.09
16,479.02
85.81

68,182.92

2024年期末应收账款

（包含合同资产余额）
41,776.79
23,073.55
91.18

64,941.52

同比增长率

23.56%
-28.58%
-5.89%
4.99%

公司无线通信模组相关业务报告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有所增加，主要系报告期第四季度

应急车灯产品集中大批量交付出货，对应客户货款尚未到结算期，相关应收款项期末尚未收回，公司

云产品业务报告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有所下降，主要是云基础设施板块回款效率提升，以及该

业务四季度营收规模有所下滑，综合致使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

3、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

（1）无线通信板块业务
成本类别

材料成本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核算内容

外购用于加工成产成品的原材料成本

支付给委外加工厂的加工费用

产品运输至客户的运输费用

归集过程
采购入库时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本，耗用时按加权平

均单价结转至产成品成本
依据委外加工合同、加工厂开具的加工费发票、加工完成确认单归集加

工费
依据运输合同、运输费发票、产品签收单确认该运输费

（2）云平台业务
成本类别

人工成本

外购成本

核算内容
项目中发生的需求、设计、开发、测试

等各个环节的人工投入
外购软、硬件成本及技术服务成本、维

保服务成本

归集过程
人工成本发生时将发生的人工成本按项目分摊到项目的合同成本，待项目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时，将该合同成本结转至营业成本
根据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的对应关系进行账务处理，将对应外购成本直接

计入相关的项目成本。

（3）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
成本类别

服务器

配件

运输费

技术服务费

核算内容
构成云基础设施的硬件设备，包括存

算服务器、网络设备等
用于升级服务器的部件或与服务器配

套使用的部件
服务器及配件从供应商到公司的物流

费用
提供的部署、调试、运维等技术服务

归集过程
采购入库时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本，领用时按加权平均

单价结转至营业成本
同服务器采购成本归集方式，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核算，领用时按加权

平均单价结转至营业成本

采购环节运输费，计入存货采购成本

若为采购设备发生的必要技术服务计入成本

（4）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明细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

案

小计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存算服务器贸易

小计
合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境内
29,848.91
2,061.41
67.57

31,977.88
2,004.17
596.96
5.84

2,606.97
393.17
207.92
1.26

602.35
3,333.99
770.03
4,104.02

122,584.25
122,584.25
161,875.47

比例
14.30%
0.99%
0.03%
15.32%
0.96%
0.29%
0.00%
1.25%
0.19%
0.10%
0.00%
0.29%
1.60%
0.37%
1.97%
58.73%
58.73%
77.55%

境外
27,540.24
1,901.97
63.31

29,505.52
11,084.34
3,301.57
55.00

14,440.92

20.13
-

20.13

43,966.57

比例
13.19%
0.91%
0.03%
14.14%
5.31%
1.58%
0.03%
6.92%

0.01%
-

0.01%

21.06%
4、详细说明其中存算服务器及其配套软硬件产品的具体开展情况

2016年，公司制定了“云-管-端”的发展战略，并自2020年以来陆续研发推出了物联感知云平台，

该平台也陆续在多个城市落地应用。2023年，公司决定顺应物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

的趋势，延伸云业务链条，提供云平台所需的硬件支撑，发展云基础设施业务，公司持续挖掘政企客

户、互联网公司、大模型厂商等客户在数据接入、计算、存储等方面的需求，向客户提供存算服务器、软

件及其他配套产品，公司通过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终端、云平台和云基础设施，实现了对数据采集、

传输、清洗、计算、存储的一系列产品覆盖，并向政企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解决方案。

自2023年以来发展云基础设施业务的过程中，公司掌握核心的上游供应商资源，并在运输渠道、

款项支付、风险隔离等关键环节与合作方建立了紧密合作的互信关系，通过建立稳定、可靠、多元、覆

盖全球的供应链渠道，公司严格履约、交付及时、服务到位，获得了算力云服务客户的认可，与下游科

技巨头、大模型厂商、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运营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和垂直行业大客户等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云基础设施市场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品牌形象，也积累了数量可观且资信优

良的大客户资源。在技术方面，公司通过大量项目实施的实践积累了存储和算力集群方案设计、软硬

件定制化升级、上机组网、调试调优、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经验和能力，成为国内较为领先的云侧AI
技术支持和运维服务的供应商，建立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四）补充说明近三年来公司境内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境外销售与境内分别对应的主要产品、

主要客户及其收入确认方式、成本构成情况、境外收入前十大地区销售产品及规模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来境内外销售主要产品、主要客户、销售收入及销售收入确认方式如下:
2025年度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合计

主要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
案

云产品及服务

存算服务器贸易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云产品及服务

销售收入

36,550.28

3,066.01
791.28

4,615.90

134,858.27

179,881.74

33,682.44

22,723.46

407.23
56,813.13
236,694.87

收入占比

15.20%

1.27%
0.33%

1.92%

56.07%

74.79%

14.00%

9.45%

0.17%
23.62%
98.41%

主要客户

苗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安徽英合展科技有限公司
科陆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林美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通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宝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忠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庐山市大数据中心

客户二十二
庐山市数字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二十三
客户二十四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五
客户十

客户十一

Genus Power Infrastructures LtdApator S.A.Rabyte Pte ltdARROW及其关联方ATHER ENERGY PVT.LTD
海外客户一CerenceEDMI LimitedHarman/Becker Automotive System Inc
海外客户四

COSMOS-MalaysiaSIAM AI CORPORATION COMPANY LIMITED

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
将货物运至客户指定
交货地点，经客户对
货物签收、验收、确认
（合同约定验收、确认

条件的）后确认收入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
关手续后确认收入

2024年度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合计

主要产品

无 线 通 信 模

组

无 线 通 信 终

端

无 线 通 信 解

决方案

云 产 品 及 服

务

存 算 服 务 器

贸易

无 线 通 信 模

组

无 线 通 信 终

端

无 线 通 信 解

决方案
云 产 品 及 服

务

销售收入

51,004.12

8,668.21

937.31

7,594.44

207,634.32

275,838.40

20,693.67

6,291.73

64.50
2.99

27,052.89
302,891.29

收入占比

16.62%

2.82%

0.31%

2.47%

67.65%

89.87%

6.74%

2.05%

0.02%
0.001%
8.81%
98.69%

主要客户

苗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英合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深圳市紫峰通讯有限公司

武汉宝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通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晓攀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忠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紫峰通讯有限公司

南京易非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克联新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兴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北京吉威数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二十八

客户二十九
客户十六

客户十七

客户十八

客户十五

客户十九

Genus Power Infrastructures Ltd
Cerence

RISING STARS MOBILE INDIA PRIVATE
LIMITED (Bharat FIH Limited)

Harman及其关联方

Rabyte Technologies LLP
Cerence

Harman及其关联方

EDMI Limited
海外客户二

海外客户二

FUTURA TEC GmbH
Achieve (HK) - CARBON ELECTRONICS

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

将货物运至客户指定

交货地点，经客户对

货物签收、验收、确认

（合同约定验收、确认

条件的）后确认收入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

关手续后确认收入

2023年度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合计

主要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

方案

云产品及服务

存算服务器贸

易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

方案

销售收入

41,428.71

9,767.23

2,384.85

9,866.16

8,424.78
71,871.73

7,841.18

7,479.10

1,299.19
16,619.47
88,491.20

收入占比

44.45%

10.48%

2.56%

10.59%

9.04%
77.12%

8.41%

8.03%

1.39%
17.83%
94.96%

主要客户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

安徽英合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宝汇芯电子有限公司

苗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深圳市紫峰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宝汇芯电子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台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易非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拓邦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数创（泸州）科技有限公司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

究所湖南兴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十五

Genus Power Infrastructures Ltd
SENESEL IT

RISING STARS MOBILE INDIA PRI⁃
VATE LIMITED (Bharat FIH Limited)

Serial Microelectronics Pte Ltd
EuroMobile (Skytop Electronics Ltd, SUN⁃

TRONIC FZE)
Cerence

Harman及其关联方

EDMI Limited
海外客户二

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

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

地点，经客户对货物签

收、验收、确认（合同约

定验收、确认条件的）后

确认收入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

手续后确认收入

2、公司近三年来境内外销售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2025年销售成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

案

小计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存算服务器贸易

小计
合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境内
29,848.91
2,061.41
67.57

31,977.88
2,004.17
596.96
5.84

2,606.97
393.17
207.92
1.26

602.35
3,333.99
770.03
4,104.02

122,584.25
122,584.25
161,875.47

占总成本比例
14.30%
0.99%
0.03%
15.32%
0.96%
0.29%
0.00%
1.25%
0.19%
0.10%
0.00%
0.29%
1.60%
0.37%
1.97%
58.73%
58.73%
77.55%

境外
27,540.24
1,901.97
63.31

29,505.52
11,084.34
3,301.57
55.00

14,440.92

20.13
20.13

43,966.57

占总成本比例
13.19%
0.91%
0.03%
14.14%
5.31%
1.58%
0.03%
6.92%

0.01%
0.01%

21.06%
2024年销售成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

案

小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境内
40,070.36
2,969.77
105.78

43,145.91
5,396.31
1,971.67
18.83

7,386.81
630.33
251.99
2.02

884.35

占总成本比例
14.65%
1.09%
0.04%
15.77%
1.97%
0.72%
0.01%
2.70%
0.23%
0.09%
0.00%
0.32%

境外
16,951.41
1,256.33
47.38

18,255.13
3,082.35
1,126.21
8.12

4,216.68

占总成本比例
6.20%
0.46%
0.02%
6.67%
1.13%
0.41%
0.00%
1.54%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存算服务器贸易

小计
合计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5,866.95
532.60
6,399.55

189,424.88
189,424.88
247,241.50

2.14%
0.19%
2.34%
69.25%
69.25%
90.39%

0.51
0.51

22,472.32

0.00%
0.00%

8.22%
2023年销售成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

案

小计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存算服务器贸易

小计
合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境内
34,628.17
2,727.99
79.33

37,435.49
6,725.73
1,988.33
25.01

8,739.06
1,587.29
581.92
3.98

2,173.19
6,855.72
6,855.72
7,094.63
7,094.63
62,298.09

占总成本比例
43.81%
3.45%
0.10%
47.36%
8.51%
2.52%
0.03%
11.06%
2.01%
0.74%
0.01%
2.75%
8.67%
8.67%
8.98%
8.98%
78.81%

境外
6,080.11
478.99
13.70

6,572.79
3,855.07
1,139.67
8.82

5,003.56
622.14
228.09
1.47

851.70

12,428.05

占总成本比例
7.69%
0.61%
0.02%
8.32%
4.88%
1.44%
0.01%
6.33%
0.79%
0.29%
0.00%
1.08%

15.72%
3、公司近三年来境外收入前十大地区销售产品及规模如下：

年度

2025年

合计

2024年

合计

2023年

合计

前十大地区

印度

西班牙

波兰

新加坡

美国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泰国

俄罗斯联邦

中国台湾

印度

美国

波兰

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

西班牙

瑞典

俄罗斯联邦

越南

中国台湾

印度

美国

新加坡

西班牙

波兰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联邦

越南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主要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云产品及服务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云产品及服务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其他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其他产品

收入规模（万元）
24,308.05
2,609.01
340.56
21.05

17,739.82
195.76
5,859.96
1,375.80
1,737.29
9.36

1,248.48
7.32

734.58
27.04
594.04
29.08
15.08
14.73
378.15
392.81
182.60
22.75

57,843.32
17,057.08
2,995.31
15.33

2,136.90
49.02

2,040.90
975.94
11.73
79.12
708.39
16.56
15.06
317.03
64.50
25.40
148.5
59.39
46.82
1.28

102.66
65.19
16.49

27,315.51
4,733.00
3,870.34
4.46

2,053.70
119.09
1,398.29
24.66

1,297.02
77.63

1,323.60
821.05
9.27

400.59
53.63
138.91
36.36
24.57
74.30
81.47
29.72

16,571.66
（五）补充说明应急灯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包括具体开展时间、开展方式、是否新增业务、主要客

户、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方法、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对应应收账款规模

及期后回款情况、毛利率及毛利率较高的具体原因、开展相关业务的具体考虑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应急灯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

应急灯为公司的无线通信模组终端业务，2022年公司前瞻跟踪研判西班牙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交

通法规动态，研究智能应急警示灯（简称“应急车灯”）技术准入要求，提前启动产品研发与认证储备。

西班牙交通总局（DGT）于2022年正式通过立法，强制要求西班牙境内车辆配备V16智能应急警示灯，

逐渐替代传统三角警示牌（自立法公告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为智能应急警示灯和三角警示牌并行

使用的过渡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西班牙境内的注册车辆（约2,500-3,400万辆）需全面配备V16
智能应急警示灯，预计2026年7月前完成全面替代。智能应急警示灯的整体市场规模超11亿欧元，

属于政策驱动的百亿人民币级刚需市场，欧盟其他国家也在研判西班牙智能交通设备标准化的效果，

未来应急车灯的总体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公司抓住市场机会研发出符合规定的应急车灯，产

品由4G蜂窝通信和定位模组、锂电池、灯等部件构成，属于公司物联网无线通信终端产品，并快速完

成欧盟CE、ECE及属地认证。应急车灯当前已从产品销售逐渐延伸至合规咨询及售后运维等一体化

服务，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规模化发货，具体如下：
项目

具体开展时间

是否新增业务

业务开展方式
主要客户
销售模式

收入确认方法

具体内容
2022年立项研发并销售

否，2022年研发，2023年起开始实现收入，其中2023年销售收入6.07万元，2024年销售收入363.37万元，

2025年销售收入17,219.57万元。
公司进行研发并由外协厂代工后向市场销售

海外客户一、海外客户二、海外客户四
经销模式为主

应急车灯客户均为海外客户，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后确认收入

2、应急车灯业务的客户、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方法

客户

海外客户一

海外客户三

海外客户二

海外客户四

合计

客户情况备注

经销商，销售应急灯整机

经销商，销售应急灯整机

经销商，销售应急灯专用

的 SIM卡和配件，公司需

从原厂供应商采购西班

牙专用的SIM卡
西班牙电信，终端客户，

向其提供技术服务

2025年度
金额（万元）

16,605.77

541.71

54.32

17.77
17,219.57

比例

96.44%

3.15%

0.32%

0.10%
100.00%

销售模式

买断式销售

买断式销售

买断式销售

技术服务费

收入确认方法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

手续后按总额法确认收

入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

手续后按总额法确认收

入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

手续后按净额法确认收

入

技术服务提供完毕后一

次性确认收入

3、应急车灯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
成本类别

材料成本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核算内容

外购用于加工成产成品的原材料成本

支付给委外加工厂的加工费用

产品运输至客户的运输费用

归集过程
采购入库时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本，耗用

时按加权平均单价结转至产成品成本
依据委外加工合同、加工厂开具的加工费发票、加工完成确

认单归集加工费
依据运输合同、运输费发票、产品签收单确认该运输费

4、2025年度应急车灯业务主要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

应急车灯产品

合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2025年度

金额
7,753.91
3,205.27
47.83

11,007.01

比例
70.45%
29.12%
0.43%

100.00%

2024年度

金额
123.58
47.12
0.32

171.02

比例
72.26%
27.55%
0.19%

100.00%
公司应急车灯的主要成本是直接材料，其中主要包括基带芯片、射频芯片、蓝牙芯片、GNSS芯片

以及塑胶外壳、电池和磁铁；加工费为公司委托外协加工厂将原材料制造为整机所支付的费用,整个

加工包含三道工序，分别为模组贴片与测试、PCBA贴片与测试以及灯的组装、测试及包装。

5、应急车灯对应应收规模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销售项目

应急灯整机
应急灯专用SIM卡

应急灯整机
应急灯技术服务费

合计

2025年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
8,161.22
5,508.26
712.57
17.57

14,399.62

客户名称

海外客户一
海外客户二
海外客户三
海外客户四

期后回款金额

（截至2026年4月30日）
8,161.22

-
712.57

-
8,873.79

该笔应收账款形成，系公司为拓展西班牙市场、抢占V16应急车灯强制换装政策红利机遇、提升

市场份额，与核心客户联合市场拓展，具体为由公司向客户销售应急车灯及SIM卡，销售为买断式销

售，产品在出货后即完成所有权和风险的转移，回款周期通常在1年以内。该合作方式系基于双方长

期战略合作、共同培育市场的业务安排，具有明确的商业背景与合理性。受下游市场拓展、库存消化

进度不及预期拖累，终端出货有所延缓、回款周期有所延长，但终端出货和回款一直在持续，未发现客

户经营异常、恶意拖欠货款情形。

客户现阶段经营平稳，合作存续良好，针对该笔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公司已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

施：①持续与客户对接终端销售进度，同步跟进回款计划；②定期对账确认债权，确保应收款项权属清

晰无争议，并定期评估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准备；③严格控制后续赊销规模，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④
将该笔款项纳入重点应收账款监控台账，专人跟进回款情况。

6、报告期内应急车灯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应急车灯整机产品

单位：万元
2025年

销售收入
17,219.57

销售成本
11,007.01

毛利率
36.08%

公司应急车灯业务毛利率较高，主要因为其为公司面向欧洲客户销售的终端整机产品，通常物联

网无线通信终端整机的毛利率较无线通信模组高，同时面向境外市场销售的产品的毛利率较境内高，

公司该现象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差异。应急车灯的高毛利率得益于公司核心技术在特定细

分市场的差异化应用与成本结构的优化。应急车灯作为物联网无线通信终端，其作用是替代传统的

三脚架，可以解决道路上放置三脚架所引发的二次事故，同时其能通过精确定位解决精准救援难题，

该产品在欧洲销售时凭借较强的技术壁垒和客户粘性，获取了较高的技术溢价。此外，随着欧洲国家

交通法规的推进和实施，应急车灯在2025年需求规模快速提升，公司收入也因此提升，公司采用原材

料自主采购+外协组装加工的自研自产运营模式，完整把控产品生产全流程环节，具备一定的市场定

价话语权与产品议价能力。依托自主供应链管控及生产模式优势，该类终端产品生产成本管控成效

突出，产品盈利空间充足，最终形成该品类业务毛利率显著较高的经营结果。

7、关于开展应急车灯业务的具体考虑及合理性说明

公司自2022年开始立项并推进应急车灯业务，开展应急车灯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拓展以

及优化盈利结构所做出的决策，具备充分的商业合理性。应急车灯系物联网无线通信终端，而无线通

信终端始终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构成上，应急车灯的主要部件为无线通信模组，叠

加灯和电池等配件后最终制成终端整机产品，是公司车载通信技术与行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的体现，

应急车灯也是公司持续耕耘欧洲市场的结果，公司在欧洲市场销售的产品包括智能OBD、应急车灯和

无线通信模组。应急车灯的较高毛利率改善了公司的盈利质量。目前该业务合同履约正常，交易背

景真实，不存在构造交易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云产品业务近三年主要客户及主要供应商及主要客户的工

商信息，核查交易对手是否存在无实缴注册资本、无员工或员工较少、注册地址异常、经营范围等与交

易不匹配的情形；

（2）获取公司近三年各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并与同行业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进行对比，评价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确定是否一贯执行；对报告期内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性程

序，包括对收入、成本及毛利率的波动分析，并与上期数据及同行业数据进行对比，检查其合理性；

（3）获取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分产品、分行业、分季度收入成本明细表，重新计算营业收入、毛利

率及净利润变动幅度；进行同期比较分析，并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公司收入变动原

因及合理性；

（4）获取并检查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识别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定价条款、结算方式及风险和报

酬/控制权转移时点，评价公司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对本期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相关收入确认资料，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出库单、客户签

收单、物流记录、设备验收单、报关单、提单等资料与销售明细账记录核对相符；

（6）对近三年主要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

① 近三年客户收入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营业收入
发函的收入金额

发函金额占收入比例
回函确认的收入金额

回函确认金额占收入比例
替代程序确认金额

回函及替代金额占收入比例

2023年
93,192.49
83,195.28
89.27%

52,454.54
56.29%

30,740.74
89.27%

2024年
306,915.09
285,028.73
92.87%

273,042.55
88.96%

11,986.19
92.87%

2025年
240,529.38
231,948.44
96.43%

228,234.75
94.89%
3,713.69
96.43%

② 近三年客户应收账款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应收账款原值
发函的应收账款金额

发函金额占应收账款比例
回函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

回函确认金额占应收账款比例
替代程序确认金额

回函及替代金额占应收账款比例

2023年
41,653.37
33,639.69
80.76%

18,066.34
43.37%

15,573.35
80.76%

2024年
64,384.72
52,728.61
81.90%

39,507.28
61.36%

13,221.33
81.90%

2025年
67,689.74
53,664.74
79.28%

47,512.80
70.19%
6,151.94
79.28%

（7）对重要客户实施走访，核实了解客户的基本情况、与公司的业务获取方式、交易背景、采购周

期特征及验收情况，询问其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等，核查上述信息与公司的相关陈述、财务记录等方面是否相符。具体走访清单见问题1，会计

师回复之核查程序（9）；

（8）获取报告期以及截至2026年4月30日的应收账款回款明细表，核查报告期各季度以及期后

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9）获取存货收发存明细表，复核成本归集流程（直接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分摊）；

（10）对于应急灯业务，获取立项会议纪要及业务说明，访谈管理层，了解开展应急灯业务的背景；

抽查相关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报关单据以及客户提单；检查收入确认凭证及对应的银行回款记录；

获取应急灯业务的成本归集表，核对采购成本、加工费、合同履约成本的核算过程；查询公开市场同类

应急灯产品的价格区间，对比公司毛利率水平；

（11）对主要应急车灯海外客户海外客户一、海外客户二执行函证程序，应收账款发函金额为13,
669.49万元,回函金额13,669.49万元，应收账款发函及回函金额占应急车灯应收账款94.93%，应急车

灯销售额发函金额为 16,764.60万元,回函金额 16,764.60万元，销售额发函及回函金额占应急车灯销

售额97.36%。

2、核查结论

（1）净利润降幅大于营收降幅合理，未明显背离行业：公司2025年度受云基础设施业务由总额法

转净额法致收入下滑、信用减值损失（长账龄应收账款坏账）及股份支付费用增加、财务费用增加与政

府相关补贴收入减少的影响，致使归母净利润同比降幅（72.73%）大于营收降幅（21.63%）。同行业公

司受下游去库存及价格竞争影响亦出现利润波动，公司变动趋势与行业整体情况不存在重大背离；

（2）季度业绩波动合理，符合业务特征：公司无线通信模组业务收入在各季度变化不大，不存在明

显的季度性特点，公司各季度的收入变化主要受到云基础设施业务的变动影响，云基础设施业务收入

受到订单及供应链的影响，收入分布变动较大，与恒润股份类似，因此公司各个季度收入变化符合行

业趋势及可比上市公司变化特点，具备合理性；

（3）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及存算服务器业务披露真实：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业务收入、成本、毛利

率及主要客户情况属实，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存算服务器及其配套软硬件产品按照公司是

否在该业务中承担主要责任人或代理人义务，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按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收入符合准

则规定，成本归集与分摊方法恰当。对应应收账款规模及坏账计提与业务规模相匹配；

（4）境内外业务披露准确：境外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境外应急灯市场需求增加及海外电力市场模

组销售增长所致，主要境外客户及销售地区属实，收入确认方式与境内不一致，境外业务收入确认方

式为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后确认收入，境外业务毛利率偏高，主要系高毛利应急车灯产品销售占比提

升，叠加外币结算带来的汇率变动共同影响，相关盈利水平与成本构成逻辑匹配，未发现异常关联交

易情形；

（5）应急车灯业务开展合理：应急灯业务为公司2022年开展立项研发并进行销售的业务，2025年

实现大批量交付出货，通过既有海外渠道开展，主要采取买断式销售，将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后确认

收入，成本核算为采购成本加计直接相关费用，归集过程完整；该产品毛利率较高与公司说明一致；形

成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正常。开展该业务系公司为拓宽海外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的商业决策，具

有合理性。

综上，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季度波动等相关披露真实、准确，收入确认和成本归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3.关于云产品及服务业务。根据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云产品及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13.99亿元，同比减少35.01%，毛利率为9.42%。年报显示，公司云产品相关业务包括云平台业务及云

基础设施业务，云基础设施业务包括公司从事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

易业务，以及存算云服务业务。请公司：（1）分别补充说明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

存算云服务的业务具体开展情况，包括每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内容、销售规模及占比、是否为

报告期内新增、合作模式、定价政策、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下游直接客户是否为终端

客户（若不是，则说明终端客户穿透情况），以及各类业务的毛利率、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

细构成及变动情况、主要成本驱动因素、产品价格变动趋势、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净额法或者总额法确

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及依据等；（2）分别补充说明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存算云服务

每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产品名称及类型、采购金额及占比、采购价格变动情况、预付账款政

策、规模及与业务规模的匹配性、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涉及境外采购；（3）补充说明

公司在“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业务链条中的具体角色，是否

掌握供应商和运输渠道资源，相关业务是否为算力服务器的简单贸易业务、空转贸易业务，是否具备

交易实质，是否存在为虚假采购服务器销售给关联公司形成资金闭环的情形。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说

明前述业务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发表核查意见。

（一）分别补充说明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存算云服务的业务具体开展情况，

包括每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内容、销售规模及占比、是否为报告期内新增、合作模式、定价政

策、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下游直接客户是否为终端客户（若不是，则说明终端客户穿

透情况），以及各类业务的毛利率、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主要成本驱动

因素、产品价格变动趋势、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净额法或者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及依据等；

公司回复：

公司云产品相关业务包括云平台业务及云基础设施业务，云平台业务系由公司对物联感知平台

等产品进行研发并面向政企客户销售及部分硬件产品销售，云基础设施业务包括公司从事存算服务

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以及公司正在推进落地的存算云服务业务。

云平台业务主要是公司物联网感知平台，物联感知平台能助力省、市、区县政府以及城市公共安

全、水利等重点应用场景实现感知设备的标准化统一接入、智能化统一运管、场景化态势感知、全景化

数据联动、多元化开放共享，管道云能对通信管道进行网络监测、故障诊断，提高多网可用性，对设备

和流量进行可视化管理，从而实现物联网设备通信质量的提升。此外公司将部分云基础设施配件在

此核算。

云基础设施业务主要是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贸易业务，公司自2023年开始从事存算

服务器的采购、销售业务，经过3年的持续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前列的存算服务器供应商之一。

1、公司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客户名称

庐山市大数据中心

客户二十二

庐山市数字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二十三

客户二十四

合计
湖南兴天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三十研究所
北京吉威数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客户二十八

客户二十九

合计
中电数创（泸州）科技

有限公司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

所
湖南兴天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

销售收入

1,026.57
502.80
467.72
422.12
379.60
2,798.81
1,401.07
1,374.72
992.12
680.71
569.91
5,018.53
3,770.52
1,708.75

1,653.45

601.79
494.85
8,229.37

收入占比

0.43%
0.21%
0.19%
0.18%
0.16%
1.16%
0.46%
0.45%
0.32%
0.22%
0.19%
1.64%
4.05%
1.83%

1.77%

0.65%
0.53%
8.83%

毛利率

24.99%
-13.00%
70.74%
-88.95%
-9.89%
3.90%
21.42%
11.50%
16.15%
-10.38%
-32.71%
7.20%
16.50%
22.98%

28.01%

36.95%
80.00%
25.47%

是否报告

期内新增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合 作 模

式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定 价 政

策

招投标
双 方 议

价

招投标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招投标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招投标

双 方 议

价

招投标

是 否 与 控 股 股

东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为 终 端

客户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终端客户

政府客户
客户自主安

排

政府客户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客户自主安

排

政府客户

注：2025年公司云平台业务第二大客户（客户二十二）销售的产品为存储零部件，第四大客户（客

户二十三）销售的产品为光模块，第五大客户（客户二十四）销售的产品为高速网卡；2024年云平台业

务第四大客户（客户二十八）销售的产品为交换机和光模块，2024年第五大客户（客户二十九）销售的

产品为交换机。公司云产品业务中部分客户毛利率为负，原因为：1）光模块、交换机折价销售，公司从

境外购买了一批光模块及交换机，价格较高，并计划向下游客户搭配交付，但后续下游客户更愿意采

购价格便宜的国产设备，公司为避免该批设备形成呆滞库存，于2025年3月对外独立销售该批设备，

销售价格与国产产品市场价基本接近，导致该部分交易毛利率为负；2）存算服务器升级置换部件折价

销售，由于下游客户对存算服务器的配置需求与原厂标准配置通常存在差异，公司需对存算服务器进

行升级，涉及对外采购部件并对其进行改装升级。而置换的部件如高速网卡等，公司为避免形成呆滞

库存，通常会以较低价格快速处置并对外销售，从而导致部分交易毛利率为负。

2、公司近三年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五

客户十

客户十一

合计

客户十六

客户十五

客户十七

客户十八

客户十九

合计

客户十五

合计

销售内容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存算服务

器

销售收入

69,690.53

44,717.93

6,274.96
4,800.88
4,251.33

129,735.63
49,530.97

32,516.81

22,513.27

20,956.64
15,325.66
140,843.36
8,424.78
8,424.78

收入占

比

28.97%

18.59%

2.61%
2.00%
1.77%
53.94%
16.14%

10.59%

7.34%

6.83%
4.99%
45.89%
9.04%
9.04%

毛利率

6.60%

12.72%

4.28%
0.00%
-2.44%
8.06%
7.32%

12.95%

7.06%

16.67%
3.94%
9.60%
15.79%
15.79%

是 否 报 告

期内新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合 作 模

式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直销

定 价 政

策

招投标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双 方 议

价

是否与控股股

东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为终端

客户（资产持

有方）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穿透情况

政府客户

自 持 资

产 ，用 于

租赁
客户对外

出售
客户对外

出售
客户对外

出售

自 持 资

产 ，用 于

租赁
自 持 资

产 ，用 于

租赁
客户出租

或者对外

出售
客户对外

出售
客户对外

出售

自 持 资

产 ，用 于

租赁

3、存算云（算力云）服务业务

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披露了《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签订重大经

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号），公司拟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拟向多家供应商采购服务器，

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由于服务器市场供应紧张且价格持续上涨，合同执行延

迟，目前公司仍在积极推进采购合同及相应的算力云服务业务落地。公司算力云服务客户主要面向

从事算力云服务、大模型训练及推理的互联网公司、大模型厂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及其他垂直行业

企业、其他上市公司或大型国央企等。

4、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

详见问题2之（二）、（三）、（四）之回复。

5、主要成本驱动因素、产品价格变动趋势

公司云基础设施业务成本明细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成本明细
服务器

配件、运输费、技术服务费
合计

服务器
配件、运输费、技术服务费

合计
服务器
合计

成本（单位：万元）
120,780.50
1,803.75

122,584.25
184,814.04
4,610.83

189,424.87
7,094.63
7,094.63

占比
98.53%
1.47%

100.00%
97.57%
2.43%

100.00%
100.00%
100.00%

云基础设施主要的成本构成为服务器价格。公司在服务器采购后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购置

相关配件，对其进行升级，在实施过程中，还提供集群方案设计、上架、组网、调试、技术支持等服务。

随着上游服务器不断更新迭代，新型服务器性价比更高，下游客户更倾向于采购新型服务器，叠加市

场供给侧的影响，同型号服务器随着上市时间价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2026年以来随着市场供不

应求导致服务器价格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6、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净额法或者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及依据等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云平台业务

存算服务器贸易业

务

收入确认方法
总额法
净额法
合计

收入确认方法
总额法
净额法
合计

2025年销售收入
3,908.04
1,115.09
5,023.13

2025年销售收入
130,048.67
4,809.60

134,858.27

2024年销售收入
7,597.43
7,597.43

2024年销售收入
205,188.05
2,446.26

207,634.32

2023年销售收入
8,686.70
93.76

8,780.45
2023年销售收入

8,424.78
8,424.78

公司云基础设施业务的采用总额法/净额法的收入政策及依据详见问题1之（一）的回复。

（二）分别补充说明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存算云服务每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的名称、采购产品名称及类型、采购金额及占比、采购价格变动情况、预付账款政策、规模及与业务规

模的匹配性、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涉及境外采购；

公司回复：

1、云平台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供应商名称

深圳创新科技术有限公
司

山西彤安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宝德网络安全系统(深圳)
有限公司

中电科金仓（北京）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飞讯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瑞思众创科技有限
公司

融智通科技（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

沈阳元素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亮通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

科希云计算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北京振宏力拓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榆林氢二氧数字能源有

限公司

深圳市盘古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江西中聚工贸有限公司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产品名称及
类型

超融合产品服务
器等

算法训练服务器
等

数据接收服务器
等

金仓数据库管理
系统

通用服务器等

服务器等

核心交换机等

10G线路板卡

计算机服务器

三星 3.84TB 硬盘
等

服务器等

煤化工数字化改

造系统等

有害气体报警仪

庐山市大数据中

心项目系统设备

IStorM DR 容灾运

维管理平台等

采购金额

3,148.39
1,331.24
1,190.27
499.12
288.08
953.36
628.32
619.47
442.74
419.34
2,482.57
1,511.86
1,051.94
976.26
707.96

占该业务
采购比

40.69%
17.21%
15.38%
6.45%
3.72%
19.42%
12.80%
12.62%
9.02%
8.54%
28.26%
17.21%
11.97%
11.11%
8.06%

采购价格
变动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新签无同

比

预付政策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无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按 照 合 同

先款后货

预 付 款
余额

85.98
154.73

80.53

与业务规
模匹配性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是否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境
外采购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十二

供应商十三

供应商十五

供应商三

供应商四

供应商二

供应商十四

供应商十六

供应商一

供应商二

供应商三

供应商四

供应商五

采购产品名称

及类型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 算 服 务 器 、

DPU、IB卡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采购金额

17,163.50
4,867.26
2,214.68
80,160.12
57,831.44
20,400.00
18,442.23
12,933.63
109,555.33
91,650.48
50,666.63
34,908.51
31,447.79

占该业务

采购比

70.80%
20.07%
9.13%
39.43%
28.45%
10.03%
9.07%
6.36%
28.72%
24.03%
13.28%
9.15%
8.24%

采购价格变

动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新签无同比

-4%（降价）

-8%（降价）

-6%（降价）

新签无同比

预付政策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按照合同先

款后货

预 付 款 余

额

1,598.50

247.42
5,748.48

12,530.60

7,019.50

与 业 务 规

模匹配性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是 否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境 外

采购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3、存算云（算力云）服务业务

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披露了《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签订重大经

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号），公司拟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拟向多家供应商采购服务器，

供应商主要为公司近年来建立合作关系的核心供应商，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由于服务器市场供应紧张且价格持续上涨，合同执行延迟，目前公司仍在积极推进采购合同执行落

地。

（三）补充说明公司在“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业务链条

中的具体角色，是否掌握供应商和运输渠道资源，相关业务是否为算力服务器的简单贸易业务、空转

贸易业务，是否具备交易实质，是否存在为虚假采购服务器销售给关联公司形成资金闭环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业务具备交易实质，会计处理合规，主要说明如下：

1、业务模式具备充分商业实质，如下：

（1）公司在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中，掌握核心上游各环

节的供应商资源，并在运输渠道、款项支付、风险隔离等关键环节与合作方建立了紧密合作的互信关

系；

（2）公司在上述业务中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有真实的货物流、资金流、单据流的流转，同时，

公司需要对资金的安全、货物的灭失风险、售后的维修质保等承担主要责任，公司与上游供应商不存

在关联关系；

（3）公司的下游目标客户多数为从事算力云服务、大模型训练及推理的互联网公司、大模型厂商、

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及其他垂直行业企业、其他上市公司或大型国央企等，上述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公司向部分客户销售存算服务器时也应其需求提供配置定制、上机组网、调试调优、运营维

护、技术支持等服务或者集成化方案。

综上，上述业务非简单贸易业务、空转贸易业务，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为虚假采购服务器销售给

关联公司形成资金闭环的情形。

2、会计处理匹配商业实质且合规，具体如下：

（1）对于公司在“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链条中，从境外

自建供应链采购服务器所需的特定供应体系（采购渠道、运输渠道、款项支付等）由公司建立并维护，

该供应体系实质上“隔离”了境外服务器供应商和公司下游客户，公司在此贸易模式下的销售业务中

属于主要责任人，外购存算服务器销售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公司对外购产品销售

收入按“总额法”核算，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关于主要责任人的认定标准。

（2）对于境内采购中，采购订单早于销售订单，但是客户付款时间早于公司对供应商付款时间的，

公司未承担因垫资带来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在此过程中公司更偏向代理人角色，此类交易采用净额

法确认收入；对于销售订单早于采购订单的，属于订单驱动型业务，公司已锁定客户的销售价格，同时

因采购在先，交易实质为客户代理采购业务，公司未承担转让商品之前的存货风险以及价格变动带来

的存货减值风险，此类交易采用净额法核算。

对于先签订采购订单、再完成采购入库、随后向客户销售并签订销售订单，且公司向供应商付款

早于收到客户货款的，此部分由于公司承担了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

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信用风险、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等方面，判断公司可以

采用总额法核算。该等业务均系真实业务、商业实质充分，2025年因客户、市场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

以及存在销售意愿在前的新情况，2025年度该等业务公司结合协议条款、款项收取支付、产品转移等

要素是否完整反映存货风险承担时，应更谨慎甄别。为进一步确保公司会计核算能够严格遵守“实质

重于形式”要求，亦为避免境内采购市场的潜在合规和操作风险，采用更谨慎的会计处理方法，将该类

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综上，两类收入确认方式均精准匹配了具体交易的商业实质，且相关采购与销售交易均具备真实

的物理交付与资金流转，不存在空转贸易或虚假采购情形，相关会计处理合规，商业实质充分。

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的交易背景、整个链条的运作情况、

公司在中间承担的角色等情况；

（2）获取公司近三年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前五大客户销售额、毛利率变动趋势及原因；对于负毛

利率业务，询问其亏损销售原因，核查原因是否合理，检查销售合同、收入确认单据等相关资料；检查

上述客户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报告期内及期后回款情况；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查询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股权结构、法

定代表人、主要股东等基本情况，与公司关联方清单进行比对，核查与公司、董监高人员、控股股东及

其董监高人员、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重要客户进行访谈，询问其与公司、董监高人员、控

股股东及其董监高人员、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检查公司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交易合同、转账付款单、验收单据、出入库单、物流运输

单、签收单、微信聊天记录等，了解销售的具体产品/服务类型、定价政策、结算方式及信用政策；

（5）对近三年主要客户应收和收入执行函证程序，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具体函证明细详

见问题2，会计师回复核查程序（7）；

（6）对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对未回函供应商执行替代程序；

① 近三年供应商采购额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采购额
发函的采购额金额

发函金额占采购额比例
回函确认的采购金额

回函确认金额占采购额的比例
替代程序确认金额

回函及替代金额占采购额的比例

2023年
117,874.60
97,818.19
82.98%

95,400.65
80.93%
2,417.53
82.98%

2024年
293,826.42
253,255.11
86.19%

251,567.36
85.62%
1,687.75
86.19%

2025年
485,349.07
470,302.67
96.90%

465,492.29
95.91%
4,810.38
96.90%

② 近三年供应商应付账款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应付账款
发函的应付账款金额

发函金额占应付账款比例
回函确认的应付账款金额

回函确认金额占应付账款比例
替代金额

回函及替代金额占应付账款比例

2023年
27,200.40
20,994.34
77.18%

20,167.05
74.14%
827.29
77.18%

2024年
24,262.77
19,551.63
80.58%

19,092.63
78.69%
458.99
80.58%

2025年
28,693.46
26,079.34
90.89%

24,742.08
86.23%
1,337.26
90.89%

（7）走访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同时了解业务模式和客户的基本情况，询问其与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核查上述信息与公司的相关陈述、

财务记录等方面是否相符，具体访谈明细详见问题1，之会计师回复核查程序（9）；

（8）将本年采购自境外自建供应链并销售国内的重要客户所有单据一一匹配，穿透所有的资金

流、业务流、单据流和实物流；

（9）本期对销售额第一大、第二大的存算服务器客户的下游终端客户进行现场实物查看，根据客

户验收单所附的设备序列号或资产编码作为唯一标识码对存算服务器设备进行现场抽盘；

获取2025年公司关于存算服务器的维修服务台账，现场查看维修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对维修服

务记录进行双向核对检查；

（10）检查存货收发存记录及期后销售结转情况，核实是否存在长期滞留或异常积压的服务器库

存。

2、核查结论

（1）公司2025年收入真实准确，与前五大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2）近三年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每年度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与控股股东未发现存在

关联方关系；

（3）公司在“存算服务器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的采购、集成和销售的贸易业务”链条中，掌握供应商

资源，相关云平台业务、存算服务器贸易业务具备交易实质，结合物流单据、验收记录及资金流水核

查，未发现公司为虚假采购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形成资金闭环的情形，相关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问题4.关于客户及供应商。根据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15.36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63.87%，其中第一、第二大客户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分别为28.97%、18.59%。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10%的贸易业务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额为12.97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为53.94%。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31.82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65.57%，其中供应商一与供

应商五为本报告期新增供应商，公司对前三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22.57%、

18.88%、10.44%。请公司：（1）补充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合作历史、合作模式、

定价政策、销售产品名称及类型、销售金额及占比、结算周期及方式、收入确认政策及资金流入情况、

应收账款规模及回款情况、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并说明2025年向前两大客户销售

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说明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及变

化情况、采购产品名称及类型、采购金额及占比、采购价格变动情况、预付账款政策及规模，是否与公

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供应商依赖、是否涉及贸易业务，并说明2025年前五大供应商

中第一、第五大供应商为新增的原因及合理性、向前三大供应商采购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客户的原因及

合理性；（3）结合近三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变化情况，说明公司采购供应链及主要客户是否

具有稳定性、是否给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并充分提示。

（一）补充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合作历史、合作模式、定价政策、销售产品

名称及类型、销售金额及占比、结算周期及方式、收入确认政策及资金流入情况、应收账款规模及回款

情况、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并说明2025年向前两大客户销售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客

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 年
度

2024 年
度

2023 年
度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海外客户一

Genus Power Infrastruc⁃tures Ltd
客户五

合计

客户十六

客户十五

客户十七

客户十八

客户十九

合计

客户十五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深圳市紫峰通讯有限公
司

Cerence
合计

合作历史

2025年

2025年

2023年

2021年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17年

2018 年（公
司与国家电
网的合作可
追溯至 2009

年）

2023年

2020年

销售产品及类
型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模组终端产品
应急车灯

模组模块产品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模组模块及终
端产品

模组模块产品

模组终端产品

模组终端产品

销售金额

69,690.53
44,717.93
16,605.77

16,344.34
6,274.96

153,633.53
49,530.97
32,516.81
22,513.27
20,956.64
15,325.66
140,843.36
8,424.78
5,153.94

4,790.80

4,108.46

3,859.75
26,337.74

占营收比
例

28.97%
18.59%
6.90%

6.80%
2.61%
63.87%
16.14%
10.59%
7.34%
6.83%
4.99%
45.89%
9.04%
5.53%

5.14%

4.41%

4.14%
28.26%

结算周期
及方式

验收合格
后付款

款到发货

LC30天

LC60天

款到发货

款到发货

款到发货

款到发货

款到发货

款到发货

票到两周
付款

月结 60 天
付款

货到 30 天
付款

货到 60 天
付款

截至各年末应
收账款金额

8,161.22

1,842.01

10,003.23

253.32

1,129.38

3,752.25

870.48
6,005.43

次年回款
金额

10,776.07

4,413.84

13,769.36

141.05

1,207.95

5,040.00

1,455.86
7,844.86

是否为控股
股东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公司与主要客户持续合作，因此次年回款金额较年末应收账款高，2025年末的次年回款金额

统计截止日为2026年4月30日。

公司云产品业务的合作模式及收入确认政策详见问题2之（二）之公司商业模式及销售模式、收

入确认方法。

2、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各项业务确认收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情况:①内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

下条件;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时点，通常为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经

客户对货物验收(合同约定验收的)或签收后确认收入；②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出口贸

易方式为FCA，公司在货物办理完交付和清关手续后确认收入；③提供技术服务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

条件:相关服务已完成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上述主要客户中的内销客户主要按照第①种方式

确认收入，外销客户主要按照第②种方式确认收入。

3、2025年向前两大客户销售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5年第一大客户为国企客户，第二大客户的最终租赁用户为从事算力云服务的大型上市公司，

由于上述客户在报告期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算力基础设施采购，且存算服务器的单价高、需要规模采

购，因此形成收入金额较高。上述客户的终端使用者均为行业内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从事算力业务的

规模较大的客户，资信实力好，具备较强的还款能力。

上述货款截至本回复日，均已经全部收回，业务具备合理性。

（二）补充说明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及变化情况、采购产品名称及类型、采购

金额及占比、采购价格变动情况、预付账款政策及规模，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供应商依赖、是否涉及贸易业务，并说明2025年前五大供应商中第一、第五大供应商为新增的原因

及合理性、向前三大供应商采购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具体情况：

（下转D13版）


